
OSH-007 吊掛作業安全準則 附件 9.2. 

華膳空廚 

吊掛作業前檢點表 
作業單位：        作業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吊升荷物：            

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檢查結果：打ˇ。 

項 目 點      檢      內      容 是 否 無此作業 

一

般

規

定 

1.吊掛作業人員訓練結業證書及在職訓練證明(回訓)     

2.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技術士證照及在職訓練證明(回訓)     

3.移動式起重機合格證(有效期限內)及車輛檢查合格證    

4.作業現場設置安全圍籬或有警告標示    

5.已指派指揮人員或採無線電通訊聯絡替代    

6.起重機操作裝置、過捲預防裝置、過負荷預防裝置、防脫裝置等安全裝置及制動裝置

等均功能正常 
   

7.作業人員已確實配戴安全帽、安全鞋等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    

吊

鉤

、

吊

環 

1.有顯著變形    

2.有顯著磨耗    

3.有龜裂情形    

4.防脫舌片功能正常    

纖
維
索/

帶 

1.已斷一股子索者    

2.有顯著之損傷或腐蝕者    

吊

索 

1.鋼絲索的一燃間有 10% 以上的素線截斷者    

2.直徑減少達公稱直徑 7% 以上者    

3.已扭結者    

4.有顯著變形或腐蝕者    

5.末端結頭部分異常者    

6.鋼索套有裂紋產生    

7.鋼索套有變形情形，並壓迫且傷及鋼索    

吊

鍊 

1.延伸長度超過 5% 以上    

2.環的斷面直徑減少 10% 以上    

3.有龜裂    

4.有顯著變形    

搭 

乘 

設 

備 

1.設備及懸掛裝置簽認在效期二年內    

2.設備本體、連接處及配件等無有害結構安全之損傷，並已設置安全母索或防墜設施    

3.作業人員已確實配戴安全帽佩及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   

※1.本點檢表由實際作業人員填寫(需有吊掛作業人員訓練結業證書者)。 

2.本點檢表由承攬主辦單位或交付承攬單位保存，保存年限三年。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
